
交通安全

第九章 交通事故调查与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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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内容

第一节 概述

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
第四节 其他交通方式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
第二节 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

第五节 交通事故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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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一、事故调查与处理的内容和对象

1. 事故调查

1）调查内容

交通事故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物品、遗体、痕迹等。

2）调查对象

调查对象主要有重大事故、未遂事故或无伤害事故、伤害轻微但发生频繁的事故、可能因

管理缺陷引发的事故、高危险工作环境的事故、适当的抽样调查。

 所有重大事故都应进行事故调查，这既是法律的要求，也是事故调查的主要目的所在。重大

事故不仅包括损失大的、伤亡多的事故，同时也包括那些在社会上甚至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

的事故。

 未遂事故或无伤害事故有些虽未造成严重后果，甚至几乎没有经济损失，但如果其有可能造

成严重后果，也是事故调查的主要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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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一、事故调查与处理的内容和对象

1. 事故调查

2）调查对象

 伤害轻微但发生频繁的事故。这类事故伤害虽不严重，但由于经常发生，对安全生产会产生

较大影响。

 因管理缺陷引发的事故。管理系统存在缺陷不仅会引发事故，而且也会影响工作效率，进而

影响经济效益。

 高危险工作环境的事故。由于在高危险工作环境中极易发生重大伤害事故，造成较大损失，

因而在这类环境中发生的事故，即使后果很轻微，也值得深入调查。

 其他情况。还应通过适当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，及时发现新的潜在危险，提高系统

的总体安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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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一、事故调查与处理的内容和对象

2. 事故处理

一般性的事故处理的主要内容有：交通事

故受案与立案；交通事故现场处置，包括交通

事故现场抢救、交通事故现场秩序维护、交通

事故现场保护、交通事故现场清理等环节；进

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；对交通事故当事人违法

行为的处罚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解。

事故处理对象和事故调查对象类似。
交警部门进行交通事故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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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二、事故调查与处理的目的和作用

1. 事故调查

1）防止事故的再发生

2）为制订安全措施提供依据

3）揭示新的或未被注意的危险

2. 事故处理

（1）通过交通事故处理工作，可以了解交通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，对违法违规人员进行必要的

法律制裁，维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和国家利益，维护法律尊严。

（2）交通事故处理过程，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法制教育过程，可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法制观

念，增强现代化交通意识，从而使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

（3）事故处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，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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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
一、事故调查的依据

1. 道路交通事故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（2011年4月22日第二次修改）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（2017年10
月7日修改）。

（2）与之配套的部门规章《道路交通安

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（公安部令〔2008〕
105号）、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》

（2018年5月1日起施行）、《机动车驾驶证申

领和使用规定》（公安部令〔2016〕139号）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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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
一、事故调查的依据

2. 轨道交通事故

1）普通铁路/高速铁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、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。

2）城市轨道交通

 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方法》及《城市

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方法》等。

 地方制定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相关实施细

则，如《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

理方法》（2009年6月26日修改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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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
一、事故调查的依据

3. 航空交通事故

1）国际公约

国际民航组织（ICAO）在民航公约附件13
（航空器事故调查）中，对航空器事故的通知、

调查和报告进行了统一规定。以及技术手册：

《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手册》、《航空器

事故调查员培训大纲》。

2）国内法规

 《民用航空法》（2017年11月第四次修改）

 《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》

 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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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
一、事故调查的依据

4. 水路交通事故

1）国际公约

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

 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

 《1966年国际载重线公约》

2）国内法规
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
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

条例》
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

《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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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
二、事故调查的权限

1. 道路交通事故

2. 轨道交通事故

3. 航空交通事故

1）民航总局负责组织的调查

2）地区负责组织的调查

3）涉外事故调查

4. 水路交通事故

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后，可能有多种机构

或组织代表不同的机构或组织行使调查权。这

些调查包括：民事调查、行政调查、刑事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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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一、事故现场

1. 概念

事故现场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、伤亡

人员以及与事故有关的物品、痕迹等所处的路

段或地点等空间场所。形成交通事故现场的基

本因素包括时间、空间、车辆、人（物、畜）

以及与交通事故有关的痕迹、物证等。

2. 分类

事故现场从事故发生时就已经形成，在现

场勘查时，根据现场的完整和真实程度的不同，

可将现场分为原始现场、变动现场、伪造现场、

逃逸现场和恢复现场5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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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一、事故现场

2. 分类

1）原始现场

原始现场是指没有遭到任何改变和破坏的现场。事故发生地点的车辆、人员、牲畜和一切

与事故有关的痕迹、物品等都保持着事故发生时的原始状态。原始现场保留着与事故过程一一

对应的各种变化形态，能真实地反映出事故的细节和后果，是分析事故过程和原因的有力依据。

2）变动现场

变动现场也叫移动现场，是指从事故发生后到现场勘查前，由于自然的和人为非故意的原

因，使现场的原始状态部分或全部受到变动的现场。通常引起现场变动的原因有抢救伤员或排

险；保护不当；自然破坏；特殊情况；其他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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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一、事故现场

2. 分类

3）逃逸现场

逃逸现场是指肇事者为了逃避责任，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，驾车逃逸而导致变动

的现场。应注意将故意逃逸现场行为与未知肇事驶离现场行为区别开来，两者性质是完全不同

的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对肇事后故意逃逸者（其性质与伪造现场相同），应从重处罚。

4）恢复现场

恢复现场是指根据有关证据材料重新布置的现场，恢复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。

（1）从实际事故现场撤出后，为满足事故分析或复查案件的需要，以原现场勘查记录为依据重

新布置现场。

（2）在事故现场正常变动后，为确认事故情况，根据目击者和当事人的描述，恢复其原有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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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二、现场勘查的内容及程序

1. 现场勘查内容

时间调查、空间调查、当事人身心调查、

后果调查、车辆与周围环境调查

2. 现场勘查要求

及时迅速、细致完备、客观全面、依照法

定程序办事

3. 现场勘查程序

具体勘查程序如图所示。

事
故
报
告
记
录

尽
快
赶
赴
现
场

现场保护

采取应急措施

现
场
勘
查

拆
除
现
场

现场勘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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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三、现场勘查方法

（1）顺序勘查，即按照事故发生、发展、结束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查。

（2）从中心（接触点）向外围勘查，适用于现场范围不大、痕迹及物体比较集中的现场。

（3）从外围向中心勘查，适用于现场范围较大、中心不明确、痕迹及物体分散的现场。

（4）分片、分段勘查，适用于范围分散、散落物及痕迹凌乱的现场。

（5）从最易破坏的地方开始勘查，适用于痕迹、物体等易受自然条件（如风、雨等）或过

往人、车等外界因素破坏的现场。

四、现场勘查项目

痕迹检验、车辆检验、道路鉴定、当事人身体状况检查、人体伤害鉴定

五、现场勘查过程
事故属性勘查过程、现场迹证勘查过程、资料深入整理过程、事故再现分析过程、事故原因分析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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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六、证人的保护与问询

1. 证人保护与问询工作应注意的问题

（1） 证人之间会互相干扰。

（2） 证人会受到新闻媒介的影响。

（3）不了解自己所看到的事物，不能以自己的知识、想法去解释的证人，容易改变他们掌握的

事实去附和别人。

（4）证人会因为记不住、不自信或自认为不重要等原因忘记某些信息。

（5）问询开始的时间越晚，细节会越少。

（6）问询开始的时间越晚，内容越可能改变。

（7）证人最好画出草图，结合草图讲解其所见所闻。

2. 证人问询的方式

审讯式、问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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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七、现场勘查记录

1. 现场摄影

1）分类

现场方位摄影、现场概览摄影、现场中心摄影、现场细目摄影、事故痕迹摄影、尸体伤痕摄影。

2）基本方法

相向拍摄法、十字交叉拍摄法、平行连续和回转连续拍摄法、尸体伤痕摄影、比例拍摄

3）现场立体摄影

现场立体摄影是一种测量手段，可代替实际的现场测量工作。

2. 现场图

交通事故现场图是按照投影关系和比例，将事故现场的道路、车辆、伤亡人员以及其他有

关物体、痕迹的具体位置，以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专业技术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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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其他交通方式交通事故现场勘查
一、轨道交通事故

轨道交通事故现场是指保持着事故发生后原始状态的地点，包括事故所涉及的范围和与事

故有关联的场所，在事故原点和事故初步原因未完全确定及拍摄、记录工作尚未完全进行完以

前，事故现场不能排除和破坏，也不准开放。

二、航空交通事故

对事故现场进行一般性勘查；标出第一碰撞点及轨迹，并确定航空器残骸的基本情况，进

行现场保护；绘制事故现场残骸分布图；对航空器接地、接水状态进行调查；打捞坠水残骸，

搜寻飞行记录器；测量和记录残骸状况…

三、水路交通事故

水上交通事故的发生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自然条件的变化或其他原因可能会使现场发

生变动，船上的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也可能离船或分散等，证据也就会随之变化或消逝。搜集证

据应注意两点：一是证据的客观性、相关性和合法性；二是证据应形成书面材料，并建立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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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交通事故处理
一、道路交通事故

道路交通事故处理，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（2011年4月22日第二次修改）及有关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勘查现场、收

集证据、认定交通事故、处罚责任人、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的过程。

1. 事故处理程序

2. 事故责任认定

3. 对事故当事人的处罚

4. 人员伤亡检验和鉴定

5. 车辆鉴定

6. 事故损害赔偿

7. 调解和调解终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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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交通事故处理
二、轨道交通事故

1. 铁路交通事故

1）责任认定。2）损失赔偿。3）处罚。

2. 城市轨道交通

城市轨道交通事故处理，《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合同法》（主席令〔1999〕15号）及有关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认定交通

事故、处罚责任人、进行损害赔偿的过程。

三、航空交通事故

航空交通事故处理，指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（2017年11月4日第四次修改）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及有关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认定交通事故、

处罚责任人、进行损害赔偿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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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交通事故处理

四、水路交通事故

1.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1）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

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① 船舶、排缆、设施的概况和主要数据；② 船舶、排缆、

设施所有人或经营人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；③ 事故的基本情况（包括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

当时的气象、航道状况以及经过、损害程度等）；④事故原因；⑤ 责任分析；⑥责任的认定

（分为全部责任、主要责任、对等责任、次要责任）；⑦ 加强安全管理和事故预防的建议。

2）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公开

原交通部海事局在2002年发布了《关于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公开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海

安全〔2002〕650号），对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公开时间、公开方式、公开权限、公开范围、

尽量不涉及事故当事人的姓名等有关事宜作了如下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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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题

1. 简述交通事故调查的对象及内容。

2.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现场？事故现场可分为哪几类？各类事故现场的主要特点是

什么？

3. 简述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的主要内容与方法。

4. 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的主要法规有哪些？

5. 简述《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的内容。

6. 简述证人问询的注意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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